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網上

求職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年約廿多

歲的一男一女年初於社交平台看到

「搵快錢」和「毋須工作經驗」的

招聘廣告，及後被游說參與「資產

轉移計劃」，以個人身份向財務公

司借貸及使用信用卡買金，騙徒聲

稱事成後有豐厚回報，最終卻以不

同理由拒絕還款及提供回報，兩人

涉案金額約85萬元。協助他們的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說，在借貸

過程中，騙徒曾與財務公司職員通

電話，懷疑他們合謀詐騙，意圖誤

導入世未深的年輕人並誘使他們墮

入騙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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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邊驚現半裸男屍
證是上周失蹤者

網上求職陷阱 呃人借貴利
兩青年被騙85萬 葛珮帆：疑騙徒與財務公司職員合謀

■協助他們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左二) 說，在借貸過程中，騙徒曾與財務公司職員通電話，懷疑他們合作詐騙，意圖誤
導入世未深的年輕人並誘使他們墮入騙財陷阱。 受訪者供圖

遭鐳射光照眼 速龍隊員：好多同事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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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有行山者昨
晨在赤柱大潭篤村附近山邊發現一具男屍，
警方及後證實死者是一名失蹤者，死因無可
疑。
現場是大潭篤水壩近大潭篤村一處偏僻山

邊，上午11時許，有行山人士途經現場，發
現一具下身赤裸的男屍，警員接報後，帶同
搜索犬由大潭篤水壩步行20多分鐘到達伏屍
位置，救護員到場證實已明顯死亡，毋須送
院。
警方經調查證實事主為69歲姓林的失蹤男

子，其家人於上周四 ( 22日 ) 報案，指林在柴
灣區最後露面後便告失蹤。警員及後在林的
住所內檢獲一封遺書，相信事件無可疑，死
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刑藐案其中一名被告
江金桃。星島日報圖片

■刑藐案被告翁耀
聲。 星島日報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
祖）沙田大圍「山居小築」
一幢3層高獨立屋，昨清晨
被賊人潛入爆竊，先弄開主
人房門窗，然後入內掠走夾
萬內和家中大部分財物，菲
傭發現後大驚失色，因戶主
正值外遊未返，遂通知戶主
親人代為報警。警員到場發
現獨立屋有紅外線保安系
統，及閉路電視監察，將翻
看閉路電視了解賊人犯案經
過，財物損失有待點算。

警鐘無響 狗不吠叫
現場是沙田大圍恆樂里 13號
「山居小築」一幢3層高獨立屋，
昨晨7時許，菲傭發現主人房窗門
打開，夾萬不翼而飛，另外一個
房間卻被鎖上，懷疑遭賊人爆
竊，於是通知戶主的71歲姓何姊
妹報警求助。
由於戶主正在外遊，暫未能點
算損失。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將被鎖上
的房間打開後，發現不見的夾萬
原來在房內，但夾萬已被撬毀，
財物一掃而空。據了解，獨立屋
有紅外線保安設施，有閉路電
視，有防盜警鐘，並養有兩頭狼
狗防盜，惟整晚未有警鐘響起，
狼狗亦無吠叫聲。案件交由沙田
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被家人形容為「好好先
生」的67歲退休漢，上周三於
沙田瀝源邨停車場外疑因與人
碰撞後發生爭執，其間被人毆
斃。警方事後拘捕一名70歲男
子，落案控以謀殺罪。案件昨
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
時毋須答辯，還柙至5月21日
再訊，等候驗屍及法證化驗報
告。散庭後，死者女婿怒不可
遏撲近犯人欄，大罵被告「我
同你講你有報應㗎」。
被告陳少強（70歲）報稱無
業，控罪指他在今年3月21日在
沙田瀝源邨停車場入口近富裕樓，謀殺男子吳
漢坤。
案件昨晨開庭，當懲教人員將被告帶進犯

人欄時，坐在旁聽席上的死者女婿迅即站起來
看着被告，當提訊完畢後，被告轉身準備步入
囚室時，死者女婿即撲上犯人欄捉緊欄杆，大
罵被告：「你係咪傻㗎，你條×樣，我同你講
你有報應㗎。」
裁判官即下令休庭，而庭警及保安員上前

制止死者女婿，並將他帶離法庭，記者在庭外
見女婿情緒激動，眼泛淚光，庭警安撫他數分
鐘後，始回復平靜，由友人陪同離開。
兇案發生上周三（21日）下午3時，被形容
是「好好先生」的67歲老翁吳漢坤，在沙田
瀝源邨華豐樓停車場對開，疑因碰撞問題，與
身材健碩的疑兇發生爭執。吳拿出手機拍攝對
方容貌，被對方揮拳打中前額，當場倒地昏
迷，送院當晚7時許不治。

■機動部隊高級督察王霖出庭作供。
■交通督察王紀聰指有戴口罩示威者向
警方防線扔磚頭。 資料圖片

賊入屋撬夾萬
紅外線狼狗防不住

老翁打死阿伯案
死者女婿斥「你有報應」

■獨立屋有紅外線保安設施和閉路電
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被控謀殺罪的七旬翁陳少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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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5名激進示威者，涉參與2016年農曆新
年旺角暴亂，被起訴煽動暴動、參與暴
動、非法集結和襲警等罪名，案件昨日在
高等法院續審。時任機動部隊督察作供
指，當日凌晨收到指令要以俗稱「速龍小
隊」的特別戰術小隊成員身份到場，有過
百人在豉油街一帶聚集及擲磚塊，他發出
警告但沒有人理會，有示威者用綠色鐳射
光線照射他眼睛。「儘管我哋係特別戰術
小隊，但都冇乜特別裝備，好多同事受
傷。」

睹的士被打爆玻璃窗
現已晉升為高級督察的王霖供述，2月
9日凌晨4時半收到緊急召喚，須以「速
龍小隊」成員身份到旺角現場支援。他於
當日清晨6時半到達豉油街一帶，掃蕩較

早前在旺角刑毀、縱火及襲警的人。
王稱，他見西洋菜南街有逾百人聚集，
大部分戴上口罩，並將磚塊及玻璃樽擲向
警方防線。他與同事一同衝向豉油街驅趕
人群，惟人群向他擲磚塊及石頭，地上亦
有火堆。其後，警方在豉油街及通菜街築
起防線，他見到一輛的士遭打破玻璃窗，
周圍有人手持磚塊、長鐵枝及玻璃樽在叫
囂。
王霖走到高台發出警告，要求在場示威

者離開，否則會將他們拘捕或以最低武力
將他們制服，惟未有人理會，有人以綠色
鐳射光線照射他眼睛。早上約7時，其餘
同事再次向前推進，人群才沿着豉油街四
散。
控方播放多輯片段，見到一名身穿紅色

內褲的男子，在場用磚頭敲打欄杆及擲
磚。第五被告林倫慶的代表大律師問王，
事前是否認識該男子、之前有否見過他及
當日有否作出拘捕，王均表示沒有。
西九龍總區交通督察王紀聰庭上作供

指，曾親眼看到有戴口罩示威者向警方防
線扔磚頭。控方隨即播放案發清晨片段，

顯示旺角豉油街有人群聚集，有人燃燒雜
物，黑氣沖天。控方着王紀聰留意一名戴
口罩和勞工手套的男子，片段顯示該男子
接過車軚，並將之扔在火堆裡，他其後又
重複以磚頭敲打鐵欄。

5分鐘後，「速龍小隊」向花園街方向
前衝，示威者爭相掉頭走避。控方問王是
否在片中看到上述戴口罩男子扔磚頭，王
回答「是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包括
「熱血公民」副主席鄭錦滿等17名激
進示威者，2014年11月非法「佔領」
期間涉嫌違反高等法院禁制令，阻撓
執達吏清場而被控「刑事藐視法庭」
罪，當中兩名被告鄭錦滿和兼職侍應
歐煜鈞已認罪判罰，案件昨在高院進
行預審時，控方透露餘下15名被告之
中，有7人將於案件正式開審時認
罪。案件已排期至5月15日開審，預
計審訊40天。

官指開審前處理7人答辯
控方資深大律師杜淦堃庭上稱，已

有7名被告透露會承認罪責，法官陳
慶偉表示將會於開審時處理7人的答
辯，並押後至全案審訊完畢後，才聽
取求情及判刑。
杜大律師提出申請修改各被告的案

情，大部分被告均沒有反對，惟其中
一名被告陳子勳的代表大律師卻稱，
控方於2015年向法庭申請起訴許可
時，曾將另一被告的案情錯誤放入陳
的案情中，延誤至2016年12月才發現
搞錯。
今次又再次「甩轆」，申請起訴陳

子勳時再度提交了錯誤的案情，此刻
才臨時臨急提出修改。
控方回應指，2016年12月發現錯誤
後，已多次去信予陳的代表律師行，
要求他們以雙方同意的形式同意控方
修改案情。但當時被告一方指他們沒
有責任同意修改案情，法庭亦沒有司

法管轄權批准有關協議，今次控方再發現問
題，故向法庭申請修訂案情。
被告律師不同意，強調控方已是第二次出

現技術性犯錯，加上控方是基於錯誤的案情
向法庭申請第二次起訴許可，該許可已然無
效。
大律師指，控方的做法對陳子勳已造成心

理負擔，要求法庭不要行使酌情權批出許可
申請。
法官陳慶偉聽取雙方陳詞後，押後至4月9
日頒下決定。
案中15名被告，當中7人陳瑋鋒、朱瑞

英、黃嘉義、江金桃、陳遨天、陳榮華及梁
翰林，將會於開審時承認罪責；另4人蕭雲
龍、羅慧茵、翁耀聲及陳柏陶則會繼續抗
辯，餘下3人文伙安、黎宇聲及劉鐵民均沒有
律師代表，黎會於4月9日告知法庭答辯意
向，文、劉兩人昨未有到庭，暫未知會否認
罪。而被告陳子勳則有待法官處理律政司修
訂案情的申請。
這宗刑事藐視法庭案，律政司原本已於

2015年獲高院批出起訴許可，惟當時律政司
未有按程序在時限內提交文件，令許可失
效，令起訴程序一直拖延至今。
認罪的鄭錦滿（29歲）和歐煜鈞（24歲）
去年3月30日在高院就「刑事藐視法庭」罪
判刑，鄭錦滿被判即時入獄3個月，歐煜鈞則
被判罰款1萬元及監禁1個月，緩刑1年。
法官陳慶偉當時批評鄭錦滿，指他公然蔑

視警方要求示威者離場的要求，毫不尊重法
庭禁制令，強調這類大型違反禁制令的行
動，明顯是挑戰法治，對法庭的藐視愈嚴
重，對法治的衝擊就愈大。
陳官在判刑時指，鄭錦滿手持黃色橫額及

揚聲器，長時間逗留在「佔領區」，戴上口
罩及手持黃色橫額，明顯是組織者之一。他
當時身處禁制令範圍，阻撓警方及執達吏清
場，毫無疑問違反法院頒下的禁制令。
案件提訊期間，鄭錦滿又遲到出庭，應訊
時更一直在庭上玩手提電話，顯示他毫無悔
意，法庭看不到鄭錦滿有成功上訴的機會，
遂拒絕其保釋外出等候上訴的申請，着令鄭
錦滿即時入獄服刑。

年約廿多歲的陳小姐（化名）及黃先
生（化名）昨日在葛珮帆及沙田區

議員李世榮的陪同下出席記者會。
陳小姐表示，她在今年1月於社交平台

IG看到標明「搵快錢」和「毋須工作經
驗」的招聘廣告，及後騙徒透過核實求職
者的身份為由，誘她提供個人身份證明、
住址證明及收入證明。

騙子誘參加「資產轉移」
陳小姐指，騙徒聲稱為外國客戶轉移資
金，邀請她參與「資產轉移計劃」，並分
別向7間財務公司合共借取55萬元，騙徒
更聲稱在借貸兩年內，陳小姐可以隔月收

取7萬元。
騙徒亦要求陳小姐透過信用卡付款15.5

萬元去買金，所得現金及買金後的全數在
港鐵站交予了騙徒安排的「秘書」。
騙徒及後使用通訊程式，向陳小姐提供

毋須向財務公司還款的律師文件，但文件
最終沒有簽署。
陳小姐表示，騙徒曾代她還款一期最低

還款額的費用，大約2.3萬元，及後以不
同理由，要受害人向財務公司還款或找另
一個「羊牯替身」填數。她續指，她月入
只有1.4萬元，實難以還款，又擔心每月
只還最低還款額最終讓她的債務愈滾愈
大，最終由家人替她清還全筆貸款。

另一位苦主黃先生表示，他的情況與陳
小姐相若，他亦分別向5間財務公司借貸
合共14.5萬元。他續指，騙徒向他說，隔
月能賺取4萬元的服務費或佣金，最初騙
徒代他繳付了二期最低還款額共1.6萬元
後，在第三期只付3,000元，並說餘下金
額要他先行支付。

借貸每個步驟有「專家」指導
黃先生表示，他向財務公司借貸時，公
司內部職員以私人電話致電予他，教導他
在錄音電話時，要聲稱沒有透過中介及第
三方借貸，形容每個步驟均有「專業人
士」指導。

他認為，有關騙案疑有財務公司職員一
同參與。
葛珮帆表示，在借貸過程中，騙徒曾與

財務公司職員通電話，懷疑他們合作詐
騙，意圖誤導入世未深的年輕人，誘使他
們為圖搵快錢而墮入騙財陷阱，已經向警
方備案。
她呼籲，年輕人應注意防範，明白到便
宜莫貪，當懷疑是求職騙案應立即向警方
舉報。
她續指，警方應加緊網上巡查及執法，
把騙徒繩之以法，又建議警方要加強宣傳
和推廣，提高大眾市民的防範意識，避免
同類騙案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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